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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

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

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企业申报并

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

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

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

我们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

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

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

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

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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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摘要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按照必

要的评估程序，对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及负债在评估基准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因资产重组拟出售其资产及

负债，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对所涉及的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及负债价值进行评估，为

上述经济行为的实施提供资产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资产及负债。 

评估范围：根据本次资产置换方案，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账

面应交税费科目不纳入资产置换范围，因此本次评估范围为兰州黄河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中不包含应交税费科

目的剥离后的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及流动负债等。 

评估基准日：2015年 11月 30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经分析，本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

结论。具体结论如下： 

截至评估基准日，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资产账面

值为 43,773.26 万元，评估值为 91,603.96 万元，增值额为 47,830.7

万元，增值率为 109.27%；申报评估的负债账面值为 877.22 万元，评估

值为 877.22 万元，无增值；净资产账面值为 42,896.04 万元，评估值

重要提示 

本摘要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

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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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0,726.73 万元，评估增值 47,830.69万元，增值率为 111.5%。资产

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1 6,289.11  6,288.82  -0.29  0.00  

非流动资产 2 37,484.15  85,315.13  47,830.99  127.6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35,410.07  78,615.97  43,205.91  122.02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151.02  743.23  592.21  392.15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7 1,923.06  5,955.93  4,032.87  209.71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1,922.30  3,554.71  1,632.41  84.92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0 43,773.26  91,603.96  47,830.70  109.27  

流动负债 11 877.22  877.22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2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877.22  877.22  0.00  0.00  

净资产 14 42,896.04  90,726.73  47,830.69  111.50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评估范围内的净资产评估结论为

90,726.73 万元。 

本评估报告仅为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资产价值参考，评估结

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 2015年 11月 30日起一年有效。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

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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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因资产重组 

拟出售其资产及负债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正文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贵公司因资产重组拟出售的资产及负债在 2015

年 11月 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企业和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

者 

本报告委托方与被评估企业均为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

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

用者。  

(一) 被评估企业简介 

1.企业简况 

企业名称：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股份”） 

注册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区郑家庄 108号 

注册资本：18,576.6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世江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啤酒、麦芽的生产批发零售，仓储，建筑材料、普通机

械的批发零售，技术咨询；农业技术开发及推广、农产品的深加工及利

用，高效模式化农作物栽培（不含种子），养殖、秸秆氮化养牛（不含

种畜禽），高新技术的开发、服务及转化，资产租赁（非金融性）。（食

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截止 2018年 4月 24日） 

2.股权结构及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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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系1993年9月经甘肃省经济体制改革委

员会以体改委发[1993] 77号文批准设立的一家以法人和内部职工共同

持股的定向募集公司，黄河股份设立时的股本为 8,680.00万股，其中：

主要发起人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黄河集团”）以其所拥

有的兰州黄河啤酒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及货币资金 4.04万元（合计

5,000.00万元）出资，占总股本的 57.60%。 

经 1995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并报经甘肃省体改委以体改委发[1995] 

14号文批准，黄河股份以股份回购方式核减股本 2,160.00万股；经 1996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并报经甘肃省体改委以体改委发[1996]11号文批准，

黄河股份再次核减股本 1,200.00万股，两次核减股本后，黄河股份股本

变更为 5,320.00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9]49号文批准，黄河股份于 1999年 5

月 13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每股面值 1.00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500.00

万股，发行后，黄河股份总股本变更为 9,820.00万股，其中黄河集团持

股比例为 40.73%。 

经 2000年 5月 30日公司 199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资本公积

按每 10股转增 2股转增股本，转增后，黄河股份股本变更为 11,784.00

万股。2002年 4月 30日，黄河集团公司出让 2,000.00万股发起人法人

股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持股比例降为 23.76%，但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 

经 2003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的 200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转增前的公司总股本 11,784.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按 10转 4的比

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转增后，黄河股份股本变更为 16,497.60万股。

2003年 5月 22日股本转增后，黄河集团公司持股数增加为 3,920.00万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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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股份于 2006年 11月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用资本公积金

2,079.00万元向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转增后黄河股份的股本为人民币

18,576.60万元。 

2006年 3月 6日黄河集团与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签订《股东出资

协议书》，黄河集团以其拥有的黄河股份 3,920.00万股股权出资，设立

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新盛”），黄河新盛设立

后成为黄河股份新的控股股东，拥有黄河股份 3,920.00万股；2006年 8

月8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商贸公司因司法退还黄河集团840.00万法人股

股权，2006年 8月 20日黄河集团协议将其所获得 840.00万股黄河股份

股权转让给黄河新盛，并于 2006年 11月正式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至

此黄河新盛持有黄河股份 21.29%股份。 

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之第二大股东黄河集团与湖南鑫远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8年 6月 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河集团将持有

的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 49%的股权、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

45.95%的股权转让给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述股东变更工商登

记手续已于 2008年 6月 25日办理完毕，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

为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和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根据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

11月 9日股东会决议，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甘肃新盛工

贸有限公司 45.95%及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 49.30%的股权转让给

其子公司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至此，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成为甘

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和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截止评估基准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股） 占注册资本比例 

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 3,954.74 21.29%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1,650.27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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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股） 占注册资本比例 

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 697.89 3.76% 

芜湖长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00.00 3.23% 

其他股东 11,673.70 62.84% 

合计 18,576.60 100.00% 

3.产权和经营管理结构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设总经理办公室、证券部、财务部、审

计部、人力资源部、发展规划部、投资管理部等职能管理部门，并持有

兰州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天水黄河嘉

酿啤酒有限公司、酒泉西部啤酒有限公司、兰州黄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兰州黄河高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兰州黄河（金昌）麦芽有限公司、兰

州黄河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8 个子公司和民乐县顺程农产品购销有限公

司 1个孙公司的股权。黄河股份及各子公司主要从事啤酒、麦芽的生产、

批发零售，证券投资、企业投资担保等业务。 

4.近年资产、财务和经营状况 

被评估企业近年资产负债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年 12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日 2014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1月 30日 

流动资产 2,554.58 6,826.98 6,567.10 6,289.11 

长期股权投资 35,260.10 35,321.14 35,367.62 35,410.07 

固定资产 253.03 212.54 181.18 151.02 

在建工程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2,408.78 2,242.25 2,075.72 1,923.06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40,476.49 44,602.91 44,191.62 43,773.26 

流动负债 2,729.29 1,690.05 1,128.32 568.49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2,729.29 1,690.05 1,128.32 568.49 

所有者权益 37,747.21 42,912.87 43,063.30 43,204.77 

 

被评估企业近年利润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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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1-11月 

一、营业收入 356.25  293.33  600.00  600.00  

    减:营业成本 165.85  110.56  165.85  152.02  

    减：营业税金及附加 20.13  16.57  33.90  33.90  

        营业费用 0.00  0.00  0.00  0.00  

        管理费用 686.40  846.61  794.75  661.40  

        财务费用 -2.49  -0.85  -11.39  -5.71  

        资产减值损失 301.60  209.65  -16.91  -87.23  

    加： 投资收益 -67.42  6,061.04  1,079.83  302.44  

二、营业利润 -882.66  5,171.83  713.63  148.05  

    加：营业外收入 0.00  0.00  0.00  0.00  

    减：营业外支出 10.00  6.17  0.00  0.58  

三、利润总额 -892.66  5,165.66  713.63  147.47  

    减：所得税 0.00  0.00  6.00  6.00  

四、净利润 -892.66  5,165.66  707.63  141.47  

 

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2014 年度、2013 年度、2012 年度的会计

报表均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 

(二) 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和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不得被其他任何第三方使用或依赖。 

二、评估目的 

根据《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临时

停牌的公告》，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因资产重组拟出售其资产及

负债，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对所涉及的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及负债价值进行评估，

为上述经济行为的实施提供资产价值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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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资产及负债。 

(二)评估范围 

1.评估范围内容 

根据本次资产置换方案，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账面应交税费

科目不纳入资产置换范围，因此本次评估范围为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 11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中不包含应交税费科目的剥离后

的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流动负债等。至评估基准日 2015年 11月 30日，各类资产、负债的

账面金额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6,289.11  

非流动资产 37,484.15  

  长期投资  35,410.07  

  固定资产 151.02  

  在建工程 0.00  

  无形资产 1,923.06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资产总计 43,773.26  

  流动负债 877.22  

  非流动负债 0.00  

负债总计 877.22  

净资产 42,896.04  

 

上述账面值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标准

无保留意见。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与上述经济行为所涉及的资产范围一

致。 

2.评估范围内重要资产的说明 

(1)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账面值 81,737,869.50 元，计提坏账准备 81,737,869.50 

元，核算内容主要为应收的销售货款，账龄主要在五年以上。 

(2)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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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共 1宗，账面值 19,222,981.35 元，土地面

积 51,893.59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该宗

土地已办理权属证书，证载权利人为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2003年 12

月 29日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将该宗土地部分内部转让于兰州黄河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面积为 51,893.59平方米(约 77.84)亩，至评估

基准日，该宗土地尚未进行分割，证载权利人尚未变更。 

(3)房屋建筑物类资产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为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359号的办公用房，

共 1项，账面原值为 3,349,057.35 元，账面净值为 1,044,828.83 元。

房屋建筑面积 686.72平方米，已取得权属证书。房屋结构类型为钢混结

构。上述房屋建筑物建成于 2002年，目前可正常使用，未见有异常毁损。 

(4)设备类资产 

设备类资产主要由电子设备及车辆构成。账面原值合计

1,790,759.23 元，账面净值合计 465,326.25 元。主要设备包括办公电

子设备(如打印机、电脑)以及其他办公用品等，主要设备购置并启用于

2006年至 2015年间，目前均可正常使用。 

(5)长期股权投资 

评估范围内的长期股权投资共 8项，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 

兰州黄河高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23,568,803.80  

兰州黄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100.00  85,996,200.00  

兰州黄河(金昌)麦芽有限公司 73.33  54,437,629.81  

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33.33  28,333,330.00  

兰州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50.00  105,000,000.00  

酒泉西部啤酒有限公司 50.00  17,386,475.98  

天水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50.00  29,866,462.59  

兰州黄河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36.12  9,511,767.71  

合计   354,100,669.89  

 

被投资企业目前均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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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申报的无形资产情况 

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为商标，其中，

国内注册商标 68 件，港澳台注册商标 8 件，国外注册商标 15 件，共计

91件，账面值 7,645.83 元。 

4.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情况 

企业未申报表外资产。 

5.引用其他机构报告的情况 

本评估报告的资产类型与账面金额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 2015年 1-11月、2014年度、2013年度、2012年度审计报

告为依据。除上述情况外，本评估报告未引用其他机构报告。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综合考虑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所处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的自

身条件以及评估的假设前提，确定本报告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

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

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本报告评估基准日是 2015年 11月 30日。 

该评估基准日由委托方确定，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评估目的所

对应经济行为的实现日、会计期末等因素。 

六、评估依据 

(一) 行为依据 

1.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临时停

牌的公告》。 

(二) 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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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令第50号)； 

7.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8.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9.《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 

10. 《企业会计准则》； 

11.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109号令)； 

12.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通知文件等。 

(三) 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号)； 

3.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号)； 

4. 《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号)； 

5.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号)； 

6. 《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号)； 

7. 《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号)； 

8.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号); 

9.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11]230号)； 

10.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11]230号)； 

11.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号)； 

12. 《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号); 

13.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号)； 

14. 《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1]228号)； 

15. 《资产评估操作专家提示──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评估报告

披露》(中评协[2012]246号)； 

16. 《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

[2003]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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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权属依据 

1.主要设备购置合同及发票； 

2.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车辆行驶证； 

3.企业章程、基准日会计报表、营业执照等； 

4.相关业务合同或协议。 

(五) 取价依据 

1.机械工业出版社《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5年)； 

2.被评估企业近期与供货商签订的主要设备购置合同； 

3.《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

护部令2012年第12号)； 

4.《机械工业建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各项概算指标》(机械计

[1995]1041号)； 

5.甘肃省建设厅甘建价《甘肃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定额地区

基价》(2013)； 

6.《甘肃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地区基价》(2013)； 

7.《甘肃省建设工程混凝土砂浆材料消耗量定额地区基价》

(2013)； 

8.《甘肃省建设工程措施项目费定额(建筑、建筑装饰装修、安装)

地区基价》(2013版)； 

9.《甘肃省工程造价信息》； 

10. 《全国统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

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号); 

12.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

通知》(计价格[2002]10号); 

13. 《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计价格[2002]1980号); 

14. 《财政部关于发布<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

[2002]394号)； 

15. 《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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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计价格[1999]1283号)； 

16. 《国家计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

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125号)； 

17.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 

18. 甘肃省物价局、甘肃省财政厅联合颁发的《关于降低征收管理

费等收费标准的通知》(甘价房地[2001]222号)； 

19. 西宁市 人民政府公布颁布的《西宁市基准地价2015》；  

20. 天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天水市区城镇土地级别和基准

地价的通知 (天政办发〔2013〕160号) ； 

21. 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历年生产经营数据及未来预测数据； 

22. 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历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23. 被评估企业提供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相关资料； 

24. 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计划等； 

25. 评估人员市场调查获取的相关资料； 

26. 其他相关资料。 

(六) 其他参考依据 

1.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和有关资产调查表； 

2.《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3.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专审字【2015】

62030008号审计报告； 

4.评估机构信息库。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资产评估，

需要根据评估对象特点、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三

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成本法也称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

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

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适用的前提是：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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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企业处于持续经营状态；②被评估企业具有预期获利潜力；③具备

可利用的相关资料。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适用的前提是：①被评估企业未来预

期收益及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衡量；②被

评估企业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

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适用的前

提是：①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且市场数据比较充分；②可收集到

与被评估企业可比的参考企业或交易案例的相关市场数据，且相关数据

充分、适当、可靠。 

由于无法收集到与被评估企业可比的上市公司或交易案例的市场数

据，采用市场法评估的条件不具备，而被评估企业提供了评估范围内资

产和负债的有关历史资料、历史年度的经营和财务资料以及未来经营收

益预测的有关数据和资料，评估人员通过分析被评估企业提供的相关资

料并结合对宏观经济形势、被评估企业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被评估

企业自身的经营现状的初步分析，被评估企业可持续经营且运用资产基

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的前提和条件均具备，因此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进行评估，并通过对两种方法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在综合考

虑不同评估方法和初步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及所使用数据的质量的基础

上，形成合理评估结论。 

(二)资产基础法简介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

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各资产、负债的具体评估方法如下： 

1. 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 

被评估企业货币资金的核算内容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对于现金，

评估人员通过对被评估企业评估现场工作日库存现金进行盘点，再根据

评估基准日至盘点日的现金进出数倒推评估基准日现金数的方法进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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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对于银行存款，评估人员将银行存款的账面数额与银行对帐单进行

了核对并根据余额调节表进行试算平衡，同时向银行函证进行核实。各

科目经核实无误后，以经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2)应收款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相关账簿、凭证、业务合同，以及对大额款项进

行函证等方法对应收款项进行核实，并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核实

的情况，具体分析债权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

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情况。在此基础上，按预计可回收金额确

定应收款项的评估值。 

(3)应收股利 

评估人员将应收股利账面数额与股利分配文件进行了核对，并通过

查阅相关账簿、凭证，同时向被投资单位进行核实。经核实无误后，以

经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2. 长期股权投资 

对于全资及控股的被投资企业按照企业价值的评估方法对其股东全

部权益进行评估，以各被投资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乘以股权比

例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值。 

对于参股的被投资企业，由于被评估企业持股比例较低，无法提供

对被投资企业整体评估所必需的条件，本次评估以被投资企业经审计后

的评估基准日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乘以股权比例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

值。 

3. 固定资产 

评估范围内的固定资产包括设备类资产和房屋建筑物类资产。 

(1)设备类资产 

设备类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设备，根据本项目的性质及

评估范围内设备类资产的特点，本次评估主要采用成本法。计算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①重置成本的确定 

Ⅰ.机器设备 

需要安装的机器设备重置成本计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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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成本=设备购置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

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不需要安装或仅需简易安装的机器设备重置成本计算式如下： 

重置成本=设备购置费+运杂费-可抵扣增值税 

设备购置费：国产设备购置费主要通过查询有关报价手册或向销售

厂商询价确定；进口设备通过查询有关报价手册或向销售厂商询价确定

其到岸价(或离岸价)并根据有关概算指标结合设备的实际情况确定从属

费用。 

运杂费：若设备购置费不包含运杂费，则根据有关概算指标并结合

设备的运距、重量、体积等因素综合确定。 

安装调试费：若设备购置费不包含安装调试费，则根据有关概算指

标并结合设备安装工程的规模、性质等因素综合确定安装调试费。 

前期及其他费用：前期及其他费用包括前期工作咨询费、环境影响

评价费、勘察设计费、招标代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监理费、联

合试运转费等，根据有关定额和计费标准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计取。 

资金成本：根据本项目合理的建设工期和评估基准日相应期限的金

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以设备购置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前

期及其他费用之和为基数按照资金均匀投入计算。 

可抵扣增值税：根据相关法规，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机器设

备，其重置成本扣除可抵扣增值税。 

Ⅱ.车辆 

对于车辆，通过市场调查确定车辆购置费，加上车辆购置税和其它

合理的费用(如牌照费)确定其重置成本，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车

辆，其重置成本扣除可抵扣增值税。 

Ⅲ.电子设备 

对于电子设备，一般通过市场调查确定市场购置价扣除可抵扣增值

税作为重置成本，部分需要安装的电子设备参照机器设备评估。 

对于部分老旧电子设备(如电脑等)、车辆，由于存在活跃的二手市

场，则直接以类似设备的二手市场价格作为评估值。 

②成新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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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设备经济寿命年限和已使用年限，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的现场

调查，综合考虑实际技术状况、设备负荷与利用率、维修保养状况等因

素综合确定其成新率。 

Ⅰ.对于重大及主要设备，依据设备经济寿命年限和已使用年限，通

过对设备使用状况的现场调查，综合考虑实际技术状况、设备负荷与利

用率、维修保养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其尚可使用年限，并采用以下计算

式确定其成新率：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Ⅱ.对于一般设备，原则上采用理论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确定，如

设备实际状况与理论成新率差别较大时，则根据勘察结果加以调整。计

算式如下： 

成新率=理论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调整系数 

其中理论成新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

100% 

Ⅲ.对于车辆，根据相关报废标准，分别测算出年限法成新率和里程

法成新率，按照孰低原则确定理论成新率，并根据勘察结果加以调整。

计算式如下： 

成新率=理论成新率×调整系数 

(2)房屋建筑物类资产 

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分为自建和外购两类，自建的房屋

建筑物主要为工业用房及配套附属设施，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外购商

品房中，对于当地房地产市场较为成熟且可收集到较多类似房地产近期

交易实例的，则采用市场法评估。 

◆成本法 

根据本项目的性质和特点，本次评估采用房地分估。计算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①重置成本 

重置成本=建筑安装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Ⅰ.建筑安装综合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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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型、价值高、重要的房屋建筑物，根据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

结合当地执行的定额标准和有关取费文件以及类似房屋建筑物的造价信

息，采用分部分项法测算出各分部分项工程的综合造价并加以汇总，计

算得出房屋建筑物的建筑安装综合造价。 

对于价值量小、结构简单的建(构)筑物采用单位比较法确定其建筑

安装综合造价。 

Ⅱ.前期及其他费用 

前期及其他费用包括前期工作咨询费、环境影响评价费、勘察设计

费、招标代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监理费等，根据有关定额和计

费标准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计取。 

Ⅲ.资金成本 

根据本项目合理的建设工期和评估基准日相应期限的金融机构人民

币贷款基准利率，以建筑安装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之和为基数按

照资金均匀投入计算。 

②成新率 

依据房屋建筑物的经济寿命年限和已使用年限，通过对房屋建筑物

使用状况的现场调查，综合考虑房屋建筑物的实际使用状况、历史改造

情况、维修保养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其成新率。 

Ⅰ.对于大型、价值高、重要的建(构)筑物，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

已使用年限，通过对其进行现场勘察，对各部位的使用状况作出判断，

综合确定其尚可使用年限，并采用以下计算式确定其成新率：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Ⅱ.对于价值小、结构相对简单的建(构)筑物，原则上采用理论成新

率(年限法成新率)确定，如实际使用状况与理论成新率差别较大时，则

根据勘察结果加以调整。计算式如下： 

成新率=理论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调整系数 

其中理论成新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

100% 

◆市场法 

市场法基本计算式如下：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因资产重组拟出售其资产及负债评估项目·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 

待估房地产价格=可比实例建立价格可比基础后单价×交易情况修

正系数×交易日期调整系数×区域因素调整系数×个别因素调整系数 

4. 在建工程 

此次在建工程采用成本法评估。针对各项在建工程类型和具体情况，

采用以下评估方法： 

(1)已完工程项目：已完工的在建工程参照类似固定资产的评估方法

评估并扣减尚需支付的工程款或费用。 

(2)未完工项目： 

开工时间距评估基准日半年内的在建项目，根据其在建工程的账面

金额，经账实核对后，以剔除其中不合理支出后的余值作为评估值。 

对于开工时间距评估基准日超过半年的在建工程，按成本法进行评

估，其中资金成本按下列原则确定： 

①利率按评估基准日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确定； 

②工期根据项目规模和实际完工率，参照相关工期定额合理确定。 

(3)纯费用类在建项目：纯费用类在建项目无物质实体，经核实所发

生的支付对未来将开工的建设项目是必需的或对未来的所有者有实际价

值的，在确认其与关联的资产项目不存在重复计价的情况下，以核实后

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否则按零值处理。 

5. 土地使用权 

评估范围内单独评估的土地使用权均为工业用地，经分析，本次土

地使用权的评估采用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与市场比较法进

行评估。 

(1)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

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确定土地价

格的方法。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3321 RVRRRTEEV Eda   

式中：V ──土地使用权价格； 

     aE ──土地取得费(征地补偿费)； 

     dE ──土地开发费； 

     T ──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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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 ──利息； 

     2R ──利润； 

     3R ──土地增值收益； 

     EV ──土地成本价格。 

(2)基准地价系数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体系等估

价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就待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其所处

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并对照基准地价修正体系选取相应的修正系数

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取待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价格的方法。基

本计算公式如下： 

  DKKPP jib  11  

式中：P ──土地使用权价格； 

        bP ──待估宗地对应的基准地价；         

         iK
──宗地因素修正系数； 

        Kj——估价期日、容积率、土地使用年期等其他修正系数； 

        D ——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 

(3)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

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产的成

交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基本计算

公式如下： 

EDBAVV B   

式中：V ──土地使用权价格； 

        BV ──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情况指数 

              =正常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情况指数； 

        B ──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D──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E ──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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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无形资产-商标 

纳入评估范围的商标，已经在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生产啤酒、制啤酒用麦芽汁、水（饮料）、汽水、无酒精饮料、果汁饮

料（饮料）、饮料制剂、麦芽啤酒中得到了应用，销售金额较大，商标

的使用体现出一定的经济效益，未来收益可以有效预测，因此本次评估

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商标资产的预期收益应当是由于商标的使用而额

外带来的收益，可以通过增量收益、节省许可费、收益分成或者超额收

益等方式估算。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商标具体情况，采用收益分成。 

收益分成评估模型是通过估算被评估商标寿命期内预期获得的收益

并以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以此确定委估商标产价值的一种评估方

法。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P：委估商标的评估值 

Rt：第 t年使用商标的商品当期年收益额 

t：计算的年次 

k：商标强度系数 

i：折现率 

n：商标的收益期 

7. 递延所得税资产 

评估人员在核实了递延所得税资产核算的内容、产生的原因、形成

过程、金额的准确性后，根据对应科目的评估处理情况计算确定递延所

得税资产评估值。 

8. 负债 

对于负债的评估，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及相关财

务资料，对账面值进行核实，以核实后的账面值或企业实际应承担的负

债确定评估值。 

(三)收益法简介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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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

金流量折现法，经综合分析，本次收益法评估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并

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该模型的计算式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务价值 

1.企业整体价值 

企业整体价值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和付息债务价值之和，计算式如

下： 

企业整体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净值 

(1)经营性资产价值 

经营性资产是指与被评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相关的，且企业自由现

金流量预测所涉及的资产与负债。经营性资产价值的计算式如下： 

rP
i

R
P n

n

t

t 



1t )1(

 

式中： P ──经营性资产价值； 

t ──预测年度； 

i ──折现率； 

tR ──第 t年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n──预测期年限； 

nP ──预测期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终值)； 

r ──终值折现系数。 

①收益期和预测期 

通过分析被评估企业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及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

则设定收益期为无限年期。 

一般而言，企业近期的收益可以相对准确地预测，而远期收益预测

的准确性相对较差，根据被评估企业的情况，将企业的收益期划分为预

测期和预测期后两个阶段。 

②预测期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预测期内各年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式如下：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息前税后净利润+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

资金变动额 

③折现率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因资产重组拟出售其资产及负债评估项目·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4 

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

径一致的原则，折现率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模型(WACC )确定。计算

式如下： 

   
 T

ED

D
K

ED

E
KWACC de 





 1  

式中： eK ──权益资本成本； 

dK ──债务资本成本； 

)/( EDE  ──权益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重； 

)/( EDD  ──债务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重； 

T ──所得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 eK 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确定，计算

式如下： 

cLfe RMRPRK    

        式中： fR ──无风险报酬率； 

L ──股东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MRP ──市场风险溢价； 

cR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④预测期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终值)  

预测期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终值)是指预测期后的企业自由现金流

量折算至预测期末年的价值，本次评估设定被评估企业永续经营，且预

计至预测期后，企业的经营收益趋于稳定，则预测期后现金流量(终值)

计算式如下： 

i

R
P n 1

n
  

式中： nP ──预测期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终值)； 

1nR ──预测期后年度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其中预测期后年度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根据预测期末年的企业自由

现金流量调整确定。 

(2)溢余资产价值 

溢余资产是指超过企业正常经营所需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未

涉及的资产。本次评估根据资产的性质及特点，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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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经营性资产净值 

非经营性资产净值是指与企业正常经营无关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预测未涉及的资产和负债的净值。本次评估根据资产、负债的性质和特

点，分别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评估。 

2.付息债务价值 

被评估企业不存在付息债务。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15年 10月 20日至 2016年 2月 1日对评估对象进行

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接受委托及前期准备 

评估机构在接受评估业务委托之前，采取与委托方等相关当事人讨

论、阅读基础资料、初步调查等方式，与委托方等相关当事人共同明确

委托方和被评估企业基本情况、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和评

估范围等基本事项，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

分析和评价。 

在接受委托后，根据评估对象的特点以及项目时间的总体要求，制

订资产评估工作计划，组织并确定评估人员。根据评估对象的特点，向

被评估企业提供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资产调查表等，并指导企业填写。 

(二)资产核实与现场调查 

根据被评估企业填写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等相关资料，评估人员

对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核实，对企业财务、经营状况进

行系统调查。资产核实与调查的具体内容与过程如下： 

1.被评估企业总体情况的调查 

评估人员与企业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企业总体概况、经营现状、

发展规划和所处行业市场状况等，收集并查阅企业的公司章程、验资报

告、审计报告等文件以及有关内部管理制度、人力资源、核心技术、研

发状况、销售网络、管理层构成等经营管理状况的资料。 

2.各类资产、负债的核实与调查 

各类资产、负债的核实与调查的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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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导企业填报相关表格并准备资料 

指导被评估企业相关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资产清查的基础上，

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资产调查表及其填写要求，

进行登记填报，同时收集资产的权属证明文件、工程合同资料、决算资

料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文件资料。 

(2)初步核实企业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及相关资料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评估范围内各类资产、负债的概

况，审阅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及相关资料，检查有无填列不全、资产项

目不明确、漏项等现象，提请企业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3)现场核实与调查 

依据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评估人员对申报的各类资产及负债进行

了现场核实与调查。针对不同的资产、负债的性质及特点，采用了不同

的核实方法。 

① 实物类资产及负债的核实 

非实物类资产及负债核实内容主要包括各类资产、负债的形成过程

和账面数据的准确性，核实方法主要包括查阅并核对相关凭证及合同等

资料、询问有关人员以及函证等。 

②实物类资产的核实 

本次评估范围内实物类资产主要包括现金、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

等，各类资产的核实方法如下： 

Ⅰ.现金 

评估人员通过对被评估企业评估现场工作日库存现金进行盘点，再

根据评估基准日至盘点日的现金进出数倒推评估基准日现金数的方法进

行核实。 

Ⅱ.固定资产 

对于设备类资产，按照覆盖各类、典型勘察的原则进行现场勘察，

勘察内容包括：现场核对设备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及数量是否与

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一致；向企业设备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了解设备的

技术性能、生产能力、运行状况、维护管理情况等。在现场勘察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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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查阅并收集了主要设备的购置合同或发票，了解设备账面原值

的构成。 

对于房屋建筑物类资产，根据企业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对评

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进行现场勘察，了解房屋建筑物的建筑面

积或工程量、层数、层高、建筑结构、竣工时间、已使用年限、装修状

况及年限、维修情况以及目前技术状态，作为评估时的参考依据。同时，

收集了当地同类房屋建筑物的造价信息以及相关市场信息等评估资料。 

Ⅲ.土地使用权 

根据企业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及其他相关资料对评估范围内

的土地使用权进行现场核实与调查，了解土地位置、使用权类型、开发

程度、权利状况、区位条件、利用状况以及账面值的构成等情况，同时

调查了当地同类土地的市场信息。 

Ⅳ.在建工程 

通过查阅相关合同、工程预算书以及付款凭证等资料，了解项目的

概况、建设方式、建设工期、工程总造价以及账面值的构成等情况，同

时对在建工程现场勘察，了解其形象进度。 

(4)完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 

根据现场核实结果，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以做到“表”、

“实”相符。 

(5)查验权属资料 

对评估范围内相关资产的权属资料进行必要的查验。 

3.尽职调查 

评估人员为了充分了解被评估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进行了必要的

尽职调查。尽职调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被评估企业的历史沿革、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产权和经营管理

结构； 

(2)被评估企业的资产、财务、生产经营管理状况； 

(3)被评估企业的经营计划、发展规划和财务预测信息； 

(4)评估对象、被评估企业以往的评估及交易情况； 

(5)影响被评估企业生产经营的宏观、区域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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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被评估企业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前景； 

(7)其他相关信息。 

(三)评估汇总及撰写初稿 

针对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

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果。项目负责人对初步

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后撰写评估报告初稿。 

(四)内部审核及出具报告 

根据评估机构业务流程管理办法，项目负责人在完成评估报告初稿

后提交公司内部审核。项目负责人在内部审核完成后，形成评估报告征

求意见稿并提交委托方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合理修改后形成评

估报告正式稿并提交委托方。 

九、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一般假设 

1.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企业及其股权投资企业持续经营。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企业及其股权投资企业所处国家和地区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

无重大变化。 

4.假设和被评估企业及其股权投资企业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

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企业及其股权投资企业的管理层是负责

的、稳定的，且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6.假设被评估企业及其股权投资企业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

规。 

7.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对被评估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企业及其股权投资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

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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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企业及其股权投资企业在现有管理方式

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企业及其股权投资企业的现金流入为平

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企业及其股权投资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保

持目前的市场竞争态势。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企业及其股权投资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技

术先进性保持目前的水平。 

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上

述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时，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不承担由

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十、评估结论 

评估人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按

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因资产重组拟出售的

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本次评估采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并选用

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进行评估。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一)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资产账面

值为 43,773.26 万元，评估值为 91,603.96 万元，增值额为 47,830.7

万元，增值率为 109.27%；申报评估的负债账面值为 877.22 万元，评估

值为 877.22 万元，无增值；净资产账面值为 42,896.04 万元，评估值

为 90,726.73 万元，评估增值 47,830.69万元，增值率为 111.5%。资产

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1 6,289.11  6,288.82  -0.29  0.00  

非流动资产 2 37,484.15  85,315.13  47,830.99  127.6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35,410.07  78,615.97  43,205.91  1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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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151.02  743.23  592.21  392.15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7 1,923.06  5,955.93  4,032.87  209.71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1,922.30  3,554.71  1,632.41  84.92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0 43,773.26  91,603.96  47,830.70  109.27  

流动负债 11 877.22  877.22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2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877.22  877.22  0.00  0.00  

净资产 14 42,896.04  90,726.73  47,830.69  111.50  

 

(二)收益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账面值为

43,773.26 万元，负债账面值为 877.22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42,896.04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70,312.03 万元， 评估增值

27,415.99万元， 增值率为 63.91%。 

(三)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被评估企业的被评估企业

申报评估的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90,726.73 

万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70,312.03 万元，两者相差 20,414.70 万元，

差异率 29.03%。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企业资产

负债表为基础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受企业资产重置成本、成新状况、

资产质量等影响较大，而收益法评估主要从企业未来经营活动所产生的

净现金流角度反映企业价值，受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经营风险的影响较

大，不同的影响因素导致了不同的评估结果。 

通过分析两种方法的测算过程和所采用数据的质量，我们注意到，

被评估企业主要从事啤酒生产，近年度公司团队不稳定，且该类业务受

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及当地有关行业政策影响较大，这将导致企业未来

收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评估师在采用收益法测算时，根据宏观经济

形势、企业所处行业市场状况以及被评估企业自身情况对影响被评估企

业未来收益及经营风险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审慎的分析与判断，但上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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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仍可能对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准确度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资产

基础法所采用数据的质量优于收益法，则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

估结果作为被评估企业净资产的评估结论，即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

司评估范围内的净资产评估结论为 90,726.73 万元。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

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一) 根据《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被

评估企业和相关当事人应当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料，并对所提供

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注册资

产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该资料及其来源进行必要的查验和披露，不代表对

评估对象的权属提供任何保证，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进行确认或发表意

见超出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 

(二) 本报告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

证。 

(三) 被评估企业的股权投资企业兰州黄河（金昌）麦芽有限公司采

用担保方式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昌市分行营业部贷款 5,000.00万元，

贷款明细如下：合同编号：62039901-2015年（金营）字 0003号，贷款

期限：2015年 9月 15日至 2016年 9月 14日，贷款金额：5,000.00万

元。签订的担保合同明细如下：1.合同号为 62039901-2015年金营（保）

字 0002号的保证担保合同，保证人为杨世江。2.合同号为 62039901-2015

年金营（质）字 0001号的质押担保合同，抵押物为评估价值 9,500万元，

保险单号 13411031900194326747的 50,000吨的啤酒大麦和评估价值

1,500万元，保险单号 13411031900194326707 的 5,000吨大麦麦芽，抵

押物质量状况良好。3.合同号为 62039901-2015年金营（质）字 0002

号的质押担保合同，质押物为应收账款，出质人为兰州黄河（金昌）麦

芽有限公司，权利登记机关为：人民银行应收账款登记系统，总价值

11,000万元，有效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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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评估基准日,被评估企业的股权投资企业兰州黄河（金昌）麦

芽有限公司向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隆支行贷款余额共 12,500.00万

元，贷款明细如下：1.合同编号：兰银借字 2015年第 0142201500446

号，贷款期限：2015年 8月 11日至 2016年 8月 11日，贷款金额：8,000.00

万元，由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贠文杰提供担保。截止评估基准

日，已偿还 4,500.00万元，余 3,500.00万元;2.合同号为兰银借字 2015

年第 12142201500487号，贷款期限：2015年 8月 21日至 2016年 8月

21日，贷款金额：6,000.00万元, 由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3.合同号为兰银借字 2015年第 101422015000534号，贷款期限：2015

年 9月 2日至 2016年 9月 2日，贷款金额：3,000.00万元, 由兰州黄

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五)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评估范围内土地使用权 2003年 12

月 29日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将该宗土地部分内部转让于兰州黄河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面积为 51,893.59平方米(约 77.84)亩，至评估

基准日，该宗土地尚未进行分割，证载权利人尚未变更。评估中采用的

宗地用途、使用权类型、面积等数据根据兰国用(2010)第 Q2320号《国

有土地使用证》以及 2003年 12月 29日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与兰州黄

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确定。评估师已提

请被评估企业办理相关权属证书以完善产权，若本评估报告中采用的土

地面积与日后权属证书登记面积不符，评估结论应作相应调整。本报告

评估结论是在假设上述土地使用权不存在产权纠纷的前提下作出的，亦

未考虑将来办理权属证书时需要支付的相关费用。 

(六) 被评估企业的股权投资企业中部分房屋建筑物尚未取得权属

证书，报告中采用的建筑面积是根据企业的申报数并经查阅相关工程图

纸、现场核实后确定的。评估师已提请被评估企业办理相关权属证书以

完善产权，若本评估报告中采用的建筑面积与日后权属证书登记面积不

符，评估结论应作相应调整。本报告评估结论是在假设上述房屋不存在

产权纠纷的前提下作出的，亦未考虑将来办理权属证书时需要支付的相

关费用。详细情况见下表： 

企业名称 未办证房屋项数 房屋建筑面积(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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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未办证房屋项数 房屋建筑面积(m2
) 

兰州黄河高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1 12,491.46 

兰州黄河（金昌）麦芽有限公司 15 24,209.30 

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1 107.45 

兰州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5 12,949.40 

酒泉西部啤酒有限公司 21 3,872.42 

天水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15 40,553.43 

民乐县顺程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 2 260.13 

(七) 被评估企业的股权投资企业的兰州黄河（金昌）麦芽有限公司

评估范围内库房用地（原二氧化碳厂用地）土地使用权，尚未办理权属

证书，报告中采用的土地面积是根据被评估企业的申报数并经查阅相关

资料核实后确定的。评估师已提请被评估企业办理相关权属证书以完善

产权，若本评估报告中采用的面积与日后权属证书登记面积不符，评估

结论应作相应调整。本报告评估结论是在假设上述土地使用权不存在产

权纠纷的前提下作出的，亦未考虑将来办理权属证书时需要支付的相关

费用。 

(八) 被评估企业的股权投资企业的兰州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房

屋产权证内共计 18幢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合计 20,066.28平方米，由

于历史原因，该部份房屋建筑物系配套厂自建，非兰州黄河嘉酿啤酒有

限公司产权所有，其占用的土地使用权系兰州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无

偿提供，至评估基准日该部份房屋尚未进行产权分割。本次评估上述房

屋不纳入评估范围。 

(九) 被评估企业的股权投资企业的天水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评

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共 6项，面积合计 126,115.03平方米)，证载权

利人非被评估企业。评估师已提请被评估企业办理相关权属证书以完善

产权，若本评估报告中采用的面积与日后权属证书登记面积不符，评估

结论应作相应调整。本报告评估结论是在假设上述土地使用权不存在产

权纠纷的前提下作出的，亦未考虑将来办理权属证书时需要支付的相关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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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 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二)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三) 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被披露于公

开媒体，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

有约定的除外。 

(四) 本评估报告经注册资产评估师签字、评估机构盖章后方可正式

使用。 

(五)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起一年有效。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16年 2月 1日。 

 

 

 

 

 

法定代表人：权忠光 

 

 

 

注册资产评估师：余文庆       注册资产评估师：罗顺珠 

 

 

 

 

.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二〇一六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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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的委托，我们对贵公司因资产重组拟出售其资产及负债

事宜涉及的贵公司资产及负债在 2015 年 11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

了评估，形成了资产评估报告。在本报告中披露的假设条件成立的前

提下，我们承诺如下： 

一、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评估业务约定书的约定一致； 

三、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四、根据资产评估准则和相关评估规范选用了评估方法； 

五、充分考虑了影响评估价值的因素； 

六、评估结论合理； 

七、评估工作未受到干预并独立进行。 

 

 

 

       注册资产评估师：余文庆 

  

 

       注册资产评估师：罗顺珠 

 

 

 

           二〇一六年二月一日 

 


